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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政办〔2021〕26 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温州市 2021 年度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制定目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:

为进一步提升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（以下简称规范性文

件）制定质量，根据《温州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温

政发〔2019〕7 号）规定，现将《温州市 2021 年度市政府行政

规范性文件制定目录》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列入年度制定目录的规范性文件，起草单位应及时制定

规范性文件承办方案，列明规范性文件起草的具体实施步骤及进

度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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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未纳入年度目录而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，起草单位应当

先报市司法局组织必要性审核。经审核认为有制定必要的，根据

市司法局出具的审核意见报市政府办公室，经起草单位归口市政

府分管领导同意后，由市政府办公室立项。

三、未经市政府办公室同意立项的规范性文件，市司法局不

予合法性审核，市政府不予审议。

附件：温州市 2021 年度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目录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 4月 25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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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温州市 2021 年度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目录

序号 拟定名称 承办单位

1 温州市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

市科技局

2 温州市科技创新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3 温州市网络预约居住房屋信息监管细则（试行） 市公安局

4 温州市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司法局

5 温州市中心城区与周边县市统筹规划管理办法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6 温州市关于持续推进绿色建筑和建筑工业化发展的实施意见

市住建局

7 温州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办法

8 温州市关于加强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的实施意见

9 温州市关于推动温州市建筑业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

10 温州龙湾国际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 市交通运输局

11 温州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办法 市卫健委

12 温州市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市医疗保障局

13 温州市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管理实施意见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14 温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监管的指导意见 市政务服务局

15 温州市关于进一步落实劳动模范待遇的实施意见 市总工会

注：以上属于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判断仅基于现有材料，若正式起草文件内容未出现涉及

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，不符合市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定义的，以市司法局根据文件送审内容出具

的合法性审核意见为准，反之亦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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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温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5 日印发


